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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DICAL AND BIO SCIENCE LIMITED
(PROVISIONAL LIQUIDATORS APPOINTED)

中 華 藥 業 生 物 科 學 有 限 公 司 *

（ 已 委 任 臨 時 清 盤 人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20）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之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人士
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高風
險及其他特點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之投資人士。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
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中華藥業生物科學
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內容共
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
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
告所載聲明產生誤導；及 (3)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已經審慎周詳考慮，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與
假設為基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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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中華藥業生物科學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
七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重列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6 5,981 6,289

銷售成本  (3,129) (4,525)
   

毛利  2,852 1,764

其他收入 6 15,984 1,1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92) (3,392)

一般、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88,519) (36,451)

呆壞賬撥備  (15,477) (15,41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值的金融資產及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33,844) (1,139)
   

經營業務之虧損 7 (120,296) (53,503)

財務成本 8 (11,106) (3,857)

以下項目減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收購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訂金  (184) (29,005)

 －無形資產  – (4,183)

 －商譽  (23,392) (3,309)
   

除稅前虧損  (154,978) (93,857)

稅項  9 – (231)
   

年度虧損  (154,978) (9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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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重列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股東  (154,978) (92,396)

　少數股東權益  – (1,692)
   

  (154,978) (94,08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10

　基本  港幣0.11元 港幣0.10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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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350 2,421
　租賃土地  13,184 4,237
　無形資產  – –
　商譽  – 23,392
   

  37,534 30,050
   

流動資產
　存貨  352 253
　應收賬款 11 242 1,32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12,348 2,77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值的金融資產  50,647 18,735
　衍生金融工具  – 72
　現金、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  12,497 40,796
   

  76,086 63,951

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 13 – 9,978
   

  76,086 73,929
   

減：

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1,826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37,981 1,657
　融資租約責任  182 78
　應付賬款 15 1,291 1,177
　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50,762 36,728
　應付董事款項  – 1,581
　應付所得稅  1,101 996
   

  91,317 44,043

與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13 – 13,460
   

  91,317 57,503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15,231) 16,4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303 4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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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減：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 9,258 –

　融資租約責任  911 535

 可換股債券  74,161 –
   

  84,330 535
   

   

（負債）╱資產淨額  (62,027) 45,941
   

包括：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620 67,620

　儲備  (129,647) (21,679)
   

（資本虧絀）╱總權益  (62,027) 4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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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東應佔 
 

     可換股債券 認股權證 外匯變動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購股權儲備 股權儲備 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權益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 25,000 17,992 27,104 – – – 1,446 (58,764) 1,469 14,247

收購附屬公司 24,000 – – – – – – – 261 24,261

發行新股 18,620 83,094 – – – – – – – 101,714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
 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如先前報告 – – – – – – 369 – (38) 331

 －過往年度調整 – – – – – – (524) – – (524)
          

 －經重列 – – – – – – (155) – (38) (193)

本年度虧損
 －如先前報告 – – – – – – – (65,899) (1,692) (67,591)

 －過往年度調整 – – – – – – – (26,497) – (26,497)
          

 －經重列 – – – – – – – (92,396) (1,692) (94,088)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67,620 101,086 27,104 – – – 1,291 (151,160) – 45,941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
 －如先前報告 67,620 101,086 27,104 – – – 1,815 (124,663) – 72,962

 －過往年度調整 – – – – – – (524) (26,497) – (27,021)
          

 －經重列 67,620 101,086 27,104 – – – 1,291 (151,160) – 45,941

以股份為基礎之薪償費用 – – – 14,364 – – – – – 14,364

發行認股權證 – – – – – 4,807 – – – 4,807

確認可換股債券之股本部分 – – – – 29,634 – – – – 29,634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
 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 (1,795) – – (1,795)

本年度虧損 – – – – – – – (154,978) – (154,978)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67,620 101,086 27,104 14,364 29,634 4,807 (504) (306,138) – (62,027)
          

貸款撥充資本所產生之資本儲備，乃撥充資本後之應付原實益股東賬款與附屬公司China 

Biotechnology Limited發行之股份面值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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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華藥業生物科學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物家畜
飼料業務，主要涉及開發及分銷植物性益生素及生產與經營使用植物性益生素生產的終端用戶安全食品。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設於Ugland House, P.O. Box 309,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

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設於香港港島東華蘭路十八號港島東中心六十二樓。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並由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起暫
停買賣。

2. 編製基準

(a) 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之呈請人汕頭市欣源貿易有限公司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
院」）提出及遞交一項清盤呈請。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本公司一名支援債權人Keywise Greater China 

Opportunities Master Fund就委任本公司臨時清盤人向本公司單方面提出申請。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
高等法院委任安永企業財務服務有限公司之廖耀強先生與閻正為先生為本公司之共同及個別臨時清盤人
（「臨時清盤人」）。

根據高等法院發出之命令，臨時清盤人將（其中包括）保管及保護本集團之所有資產及管理本集團，直至另
行發出命令為止。臨時清盤人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
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b) 建議重組本集團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臨時清盤人委任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為本公司財務顧問（「財務顧問」）。由
當時開始，臨時清盤人及財務顧問已與多名潛在投資者就重組本公司及向聯交所提交可行之復牌建議進行
討論及磋商。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Good One International Inc.（「Good One」）、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訂立一份排他性
協議，授予Good One獨家權利建議重組本集團。該排他性協議隨後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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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b) 建議重組本集團（續）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NEUF Capital Limited（「投資者」）、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訂立一份新排他性
協議（「排他性協議」），授予投資者獨家權利以籌備復牌建議（「復牌建議」）以及就實施建議重組及復牌建議
訂立具法律約束力協議進行真誠磋商。由於投資者因此已提交之重組建議被認為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
佳利益，故已獲臨時清盤人接納，本公司主要債權人亦原則上支持。

根據排他性協議，投資者承諾其將存入最多港幣 9,000,000元之足夠資金作為營運資金，以應付排他性協議
日期後交易及經營所需開支，維持本公司業務於建議重組過程期間可持續經營。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財務顧問代表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

建議重組（倘成功實施），將導致（其中包括）:

(i) 透過股本削減、股份合併及增加股本以重組本公司股本，及發行本公司新股；

(ii) 本公司所有債權人以香港及開曼群島安排計劃（「計劃」）方式（倘適用）解除及豁免對本公司之索償；及

(iii) 於建議重組完成時恢復買賣本公司股份，惟須恢復足夠之公衆持股量。

於獲知並考慮本集團之營運及事務狀況，及對本公司提出索償之數額後，本公司之結論為，建議重組為本
公司恢復償債能力並繼續發展及改善其業務之現有最佳方案。

(c) 採納持續經營基準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 154,978,000元，於該
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負債淨額及淨負債分別約港幣15,231,000元及港幣62,027,000元。本集團之債務主要包
括短期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及可換股債券，總額約為港幣121,400,000元，其中銀行貸款約港幣4,007,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到期。該等情況顯示出現一個重大的不明朗因素，將對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的
能力存有重大疑問。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清償其負債。

本綜合財務報表是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假設本公司之建議重組能夠順利完成，及本集團於重組後將能
繼續全面履行在可見將來到期償還之財務責任。

倘本集團未能成功實施重組及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業務，將須對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適當反映本集團資產
之價值至其可回收金額、就可能出現之額外債務作出撥備，以及分別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
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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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d) 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批准之詮
釋），以及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惟已就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值之金融資產所作之重估作修訂。本綜合財
務報表亦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兩者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會影響政策應用及資產負債及收入開支的報告數額
之判斷、估計及假設。估計及有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多個相信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之其他因素而作
出，其結果成為對並非與其他來源顯然相異之資產負債賬面值作出判斷之基礎。實際結果可能有異於該等
估計。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第 124A至 124C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首次應用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或所呈列之比較數字須作出追溯
調整。

(b) 已刊發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並未應用下列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已刊發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乃由於此等準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尚未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單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1號（修訂本）

因清盤而產生之可認沽金融工具及義務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規定及
兩者之相互關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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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b) 已刊發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1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務期間生效
2 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務期間生效
3 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務期間生效
4 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務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就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首次應用此等準則之期間預期造成之影響進行評估。

4. 過往期間調整

中信銀行（成都分行）（「該銀行」）已向本公司附屬公司成都維爾京元亨葯業有限公司（「維爾京元亨」，即借款
人）、本公司附屬公司成都協和元亨實業有限公司（「協和元亨」）、本公司前附屬公司四川蜀樂藥業股份有限公
司及本公司執行董事汪世華先生（即借款協議的擔保人）（統稱為「擔保人」）採取法律行動，以收回逾期貸款人民
幣 13,000,000元連同有關計收逾期利息（「逾期債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成都法
院」）已分別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八日及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相應下達執行之判決（「判決」）。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成都法院批准該銀行就由中國成都市溫江區人民法院（「溫江法院」）執行判決作
出之申請，該銀行要求擔保人彌償債務。維爾京元亨及協和元亨所擁有之廠房、機器及土地（統稱為「該等物
業」）經溫江法院所委聘之專業估值師分別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估值，總市場價值約為人民幣
13,220,000元。該等物業包括：（i）維爾京元亨當時擁有之廠房；及（i i）協和元亨當時擁有之一幅面積為 44,000

平方米之土地，連同其上所建之工廠及其內部之機器。維爾京元亨及擔保人並未向該銀行償還債務。於二零零
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應該銀行申請，溫江法院頒授一項命令，透過公開招標方式將該等物業出售，作價人民幣
10,000,000元，以履行判決。公開招標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舉行，該等物業其間以代價人民幣 10,000,000元
（扣減相關法律費用後之所得款項淨額為人民幣 9,720,000元）出售予該等物業之成功競投者，溫江法院其後於二
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批准及確認上述事宜。

董事會僅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接獲法院正式通知後方知悉上述估值、拍賣及法院作出之批准。本公司截
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獲批准授權刊發，
其中並未確認對該等物業公允價值之相應調整，以反映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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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往期間調整（續）

董事會認為，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反映該等物業之減值連同屬於該等物
業之同一現金生產單位之商譽及無形資產之減值更為恰當。 此外，由於該等物業之賬面值將透過出售交易而非透
過持續使用予以回收，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該等物業及逾期債務分別被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非流動資
產及與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過往期間調整產生之影響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 23,876

租賃土地減少 3,188

無形資產減少 4,183

商譽減少 3,30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減少 2,443

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增加 9,978

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減少 13,460

與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增加 13,460

權益
累積虧損增加 26,497

外滙變動儲備減少 524
 

 於二零零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商譽減值準備增加
年內虧損增加 26,497

每股虧損增加
 －基本（港幣） 0.03元
 －攤薄（港幣）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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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兩個分類呈報：(i)以業務分類為首要分類呈報基準；及 (ii)以地區分類為次要分類呈報基準。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架構和管理按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和服務獨立分開。本集團每個分類業務指一個策略業
務單位，提供之產品和服務與其他業務分類之風險和回報不同。業務分類概列如下：

(a) 動物用藥類別，包括生產、銷售及分銷動物用藥；

(b) 植物性益生素類別，包括生產及銷售植物性益生素；

(c) 安全食品類別，包括買賣以生菌型植物性益生素飼料餵飼之家畜及「Sakura Pork」牌食品；及

(d) 公司類別，包括公司收入及開支項目。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和轉讓乃參考按當時市價向第三者售貨之貨品售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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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類之收入、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動物用藥 植物性益生素 安全食品 公司 對銷 綜合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向集團外客戶售貨 – 5,528 3,540 761 2,441 – – – – – 5,981 6,289

　其他收入 – 201 3,307 10 – – – – – – 3,307 211
            

　總收入 – 5,729 6,847 771 2,441 – – – – – 9,288 6,500
            

分類業績 (1,260) (26,810) (76,991) (10,664) (216) – (54,506) (16,950) – – (132,973) (54,424)
          

利息收入           12,677 921
            

經營業務之虧損           (120,296) (53,503)

財務成本           (11,106) (3,857)

減值：
　－物業、廠房及
　　　設備及購置
　　　物業、廠房
　　　及設備支付
　　　之訂金  (105) (29,005) – – – – (79) – – – (184) (29,005)

　－無形資產 – (4,183) – – – – – – – – – (4,183)

　－商譽 – – – – – – (23,392) (3,309) – – (23,392) (3,309)
            

除稅前虧損           (154,978) (93,857)

稅項 – (231) – – – – – – – – – (231)
            

年度虧損           (154,978) (94,088)
            

分類資產 18,233 20,004 45,194 19,498 3,096 – 380,981 258,132 (333,884) (193,655) 113,620 103,979
            

總資產 18,233 20,004 45,194 19,498 3,096 – 380,981 258,132 (333,884) (193,655) 113,620 103,979
            

分類負債 67,976 63,177 54,962 17,283 878 – 385,715 171,233 (333,884) (193,655) 175,647 58,038
            

總負債  67,976 63,177 54,962 17,283 878 – 385,715 171,233 (333,884) (193,655) 175,647 58,038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47 4,029 1,663 168 2 – 269 9 – – 1,981 4,206

資本開支 – 796 13,067 2,084 368 – 18,918 154 – – 32,353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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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續）

地區分類

 香港 中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日本 綜合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部銷售之收入 15 – 3,001 5,528 – 761 2,452 – 513 – 5,981 6,289

分類資產 53,730 56,869 41,971 38,922 – – 8,500 8,188 9,419 – 113,620 103,979

資本開支 19,817 154 1,827 796 – – 1,243 2,084 9,466 – 32,353 3,034
            

6.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減去退貨、折扣及增值稅。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植物性益生素 3,540 761

銷售安全食品 2,441 –

銷售動物用藥 – 5,528
  

 5,981 6,289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2,677 921

　匯兌收益 – 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29

　雜項收入 3,307 172
  

 15,984 1,132
  

  

總收入 21,965 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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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業務之虧損

經營業務之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 – 2,568

租賃土地攤銷 261 48

核數師薪酬 550 254

折舊 1,720 1,590
  

銷售所得款項 (10,624) (754)

減：賬面淨值 10,627 7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之虧損╱（收益） 3 (29)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約款項 3,023 814

陳舊存貨撥備 952 2,907

研究及發展開支 3,765 3,053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薪金及其他津貼 16,852 6,852

　退休金計劃供款 745 185

 17,597 7,037
  

8. 財務成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債券利息 8,602 –

融資租約開支 29 4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419 1,220

其他貸款利息 2,056 2,633
  

 11,106 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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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a) 上年度綜合收益表內之稅項包括遞延稅項（附註 9(b)）。

由於上年度及本年度本集團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上年度及本年度本集團於中國及其他司法權區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及該等司法權區所得稅
作出撥備。

由二零零八╱零九課稅年度起，香港利得稅稅率由 17.5%調低至 16.5%。

由二零零八年起，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由 33%調低至 25%。

本年度之稅項支出可調整如下：

  經重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 (154,978) (93,857)
  

按中國法定所得稅稅率 25%（二零零七年：33%）計算之稅務影響 (38,745) (30,973)

不可扣減開支之稅務影響 28,797 12,340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263) (75)

不作確認一般呆壞賬撥備之稅務影響 3,869 5,088

不作確認資產減值之稅務影響 (7,251) 9,571

不作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13,593 4,280
  

稅項支出 – 231
  

(b) 上年度已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變動如下：

 減速
 折舊額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 (231)

本年度支出 231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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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續）

(c) 於結算日，不作確認之可予扣減暫時性差額之組成項目如下：

  經重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使用之稅項虧損 77,877 23,505

呆壞賬撥備 45,402 29,925

資產減值 – 29,005
  

 123,279 82,435
  

中國及日本附屬公司累計之未使用稅項虧損將分別於有關虧損年度起計五年及七年後到期。

由於缺乏客觀證明會出現充足之應課稅溢利以抵銷可予扣減之暫時性差額，因此並無在財務報表中確認可
予扣減之暫時性差額。

10.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的持續經營業務虧損約為港幣 154,978,000元（二零零七
年：港幣 92,396,000元（經重列））及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52,400,000股（二零零七年：893,930,959

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轉換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認股權證及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
薄作用，故並無呈列年內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股份。

11. 應收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28,411 25,324

呆壞賬撥備 (28,169) (24,001)
  

 242 1,323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買賣條款主要為記賬形式，但新客戶通常須預先付款。主要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三個月。每
名客戶均有信貸上限。本集團力求嚴格控制其未收回之應收賬款。管理層會定期審核過期結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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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續）

按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扣除撥備）以到期收款日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222 –

三至六個月 – 761

六至十二個月 20 562
  

 242 1,323
  

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呆壞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年初 24,001 14,508

年內撥備 4,168 9,493
  

於年終 28,169 24,001
  

1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預付款項 2,580 807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6,667 7,743

呆壞賬撥備 (17,233) (5,924)
  

 12,014 2,626

租賃土地的流動部分  334 146
  

 12,348 2,772
  

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呆壞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年初 5,924 –

年內撥備 11,309 5,924
  

於年終 17,233 5,924
  



19

13. 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 /與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經重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
 – 物業、廠房及設備 – 6,790

 – 租賃土地 – 3,188
  

 – 9,978
  

與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 銀行貸款 – 13,460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及與持作待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代表該等物業及逾
期債務，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 4。

14. 銀行及其他借款

  經重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
 －有抵押 9,657 –

 －無抵押 4,007 –
  

 13,664 –
  

其他貸款
 －有抵押 27,889 1,657

 －無抵押 5,686 –
  

 33,575 1,657
  

  

 47,239 1,657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貸款 4,406 –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其他貸款 33,575 1,657
  

 37,981 1,657
  

應於下列期間償還的銀行貸款
 －兩年內 408 –

 －第三年至第五年 1,278 –

 －五年以上 7,572 –
  

 9,258 –
  

  

 47,239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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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及其他借款（續）

(a) 本集團的借款以其有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為單位。

(b) 銀行貸款以浮動利率計息，利率介乎每年2.3%至9.43%（二零零七年：8.97%至9.43%）不等，而其他貸款以
固定利率計息，利率介乎每年 9.6%至 24%（二零零七年：12%至 24%）不等。

(c)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無抵押銀行貸款約港幣 4,007,000元，乃於償還拍賣所得款項後之餘下逾期債
務。

(d) 其他貸款以本集團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列值的金融資產作抵押，並以現行市場利率計息。

(e) 銀行貸款約港幣 9,657,000元分別以本集團的下列兩項作抵押：(i)租賃土地；及 (ii)租賃樓宇。

(f) 其他貸款包括貸款約港幣 686,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 621,000元），乃應付本集團一名前高級管理人員的
家族成員。

15. 應付賬款

按結算日之應付賬款以到期付款日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10 –

六至十二個月 – 295

一年以上 1,281 882
  

 1,291 1,17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合資格獨立核數師報告

董事謹請　閣下留意，有關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已
作出保留意見。作出保留意見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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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範圍之限制

1. 中華藥業生物科學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之其他應付賬
款及預提費用港幣50,762,000元包括已記錄之應付款項港幣12,507,000元，截至本報告日期，
仍未收到債權人就直接確認所作的令我們信納的回覆，且並無充分證據。我們概無任何其他
令我們滿意的審核程序可供採納，以令我們信納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綜合資產負債表
所載之該等應付款項之完整性。

2. 貴集團之一般及行政開支港幣 85,951,000元包括法律及專業費用及研發費用，分別為港幣
5,781,000元及港幣 3,529,000元。由於我們沒有獲得充分證據，故無法信納該等已記錄之開支
不存在重大錯誤陳述。

倘有必要就上述第(1)及(2)點所載事項作出任何調整，將會對上述項目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以及綜合財務報表之有關披露構成相應及重大影響。

不表示意見的原因

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在我們達成意見時，曾考慮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所作的披露是否足夠，按該附註之說明，投資
者、　貴公司及臨時清盤人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訂立排他性協議，以授予投資者獨家權利籌
備復牌建議及就實施 貴公司重組建議及復牌建議訂立具法律約束力協議進行真誠磋商。

綜合財務報表乃基於建議重組將成功實施及　貴集團於重組建議實施後將能繼續全面履行於可見
將來到期應付之財務責任，並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並未計及未能實施重組建議所
導致之任何調整。我們認為該等披露屬充分。然而，由於完成實施重組建議存在重大不明朗因
素，故我們拒絕就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重大不明朗因素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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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示意見：對綜合財務報表不表示意見

由於「不表示意見的原因」各段就上述有關持續經營基準之重大不明朗因素所述之事項均關係重
大，我們不會就綜合財務報表是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及公平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七
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發表意見。在其他各方面，
我們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善編製。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華藥業生物科學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港幣 5,981,000元，較上一年度的營業額約港幣
6,289,000元減少港幣 308,000元或 4.9%。由於市場戰略佈局、技術支援及銷售系統建立的結果未
如理想，飼料業務的預期增幅沒有實現。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港幣 154,978,000元，較上一年度的
虧損約港幣92,396,000元增加約港幣62,582,000元或67.7%。本年度虧損大幅增加乃由於本集團在
市場戰略佈局、客戶保留和培訓、產品完善、應用開發、技術支援和銷售系統建立等方面投入的
開支大幅增加，以及應收賬款及研發項目的預付款項及按金減值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虧損約為港幣 11仙（二零零七年：港幣 10仙）。

證券投資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市股本證券投資約為港幣 50,647,000元。就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的表現而言，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港幣 21,540,000元，主要由於股本相關
票據及上市股份未變現虧損約港幣 33,844,000元，股息及利息收益約港幣 12,507,000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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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財務報表所載上一年度調整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其他重大收購
及出售事宜。

財務資源、流動性、資本結構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擁有充裕流動資金，流動負債淨額約為港幣 15,231,000

元，而上一年度流動資產淨額約為港幣 16,426,000元。流動性的相逆變動乃由於應收賬款及研發
項目的預付款項和按金的不可回收金額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包括借款、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
股本及儲備）。本集團監控其中短期流動性要求，並於適當時安排本集團借款再融資。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約為港幣 47,239,000元（二零零七年：港
幣 15,117,000元），其中為數約港幣 9,657,000元（二零零七年：無）及港幣 4,007,000 元（二零零七
年 : 港幣13,460,000元）分別為有抵押銀行貸款及無抵押銀行貸款；及為數約港幣27,889,000元（二
零零七年 : 港幣 1,657,000元）及港幣 5,686,000元（二零零七年 : 無）分別為有抵押其他貸款及無抵
押其他貸款。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及有抵押其他貸款均按市場現行利率計息。其他無抵押貸款按
固定利率計息。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非即期可換股債券約為港幣 74,161,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就其總資本而言，本集團之總借款減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相對總資產之比率）約為 97%。由於本集團為淨現金狀況，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
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無法釐定。

外匯及利率風險

由於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本集團實體所用功能貨幣或（就以港幣為功能貨幣之本集
團實體而言）美元計值，故本集團承受微小外匯風險。本集團現時並未就外幣資產及負債採取任何
外匯對沖政策。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其外匯風險，並將於必要時就重大外匯風險，考慮使用對沖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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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及利率風險（續）

在適當時候及於利率或匯率不明朗或波動時，本集團會利用對沖工具（包括掉期及遠期合約）以管
理影響利率及匯率波動之風險。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以下資產已經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借款的抵押品：

   經重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土地（賬面淨值）  8,783 3,044

租賃樓宇（賬面淨值）  4,026 –
   

或然負債

除就下文所載清盤呈請作出全額撥備外，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汕頭市欣源貿易有限公司於（「呈請人」）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向本公司發出一項清盤呈請（「該
呈請」）。呈請人聲稱，根據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五日
發出之令狀，本公司結欠其債務為數約人民幣 4,426,000元（「聲稱債項」）。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十四日向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北京法院」）申請解除該委員會之令狀，而北京法院已接納
此申請。由於批准聲稱債項之令狀須待北京法院之進一步裁決，因此本公司擬積極採取行動抗辯
該呈請，並同時繼續跟進有關行動以解除該委員會之令狀。

呈請聆訊進一步延期至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臨時清盤人正在就呈請人索償之理據及有效性徵
詢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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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日本及新加坡共有僱員
約 70人（二零零七年：60人）。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酬
金）約為港幣 17,597,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 7,037,000元）。僱員及董事薪酬根據表現、資歷、
經驗以及目前行業慣例釐定。香港僱員其他福利包括購股權計劃、法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
醫療保險，而中國僱員將被納入中國法定中央退休金計劃及額外規定。

營運回顧

植物性益生素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收購植物性益生素業務後，植物性益生素業務於第二年大增，此乃由於加速
佔領全球市場份額所致。同時，本集團在下游市場推廣、進行路演及各農場的應用開發方面投
入大量資金，以於最短的時間內向最多的潛在客戶介紹本集團產品。此乃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該業務之分類虧損所反映的經營成本高昂的原因。

安全食品業務

安全食品業務之主要目標是為了將畜牧業使用植物性益生素所產生的成果及裨益付諸實踐。通過
在廣州以本集團品牌「YY Sakura Pork」建立下游豬肉零售業務，應用產品及技術的安全食品成功
獲得公衆關注及認可。顯而易見，安全食品確實有其需求，而售價亦較高，這將進一步加強農場
生產商使用植物性益生素的意願及勇氣。然而，該業務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
盈利。

動物用藥業務

由於出售位於四川的有關營運資產，本集團的動物用藥業務已基本停止營運。該業務本年度之分
類虧損來自預付款項及墊款之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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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臨時清盤人及暫停買賣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呈請人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出及遞交一項清盤
呈請。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高等法院委任安永企業財務服務有限公司之廖耀強先生與閻正
為先生為本公司之共同及個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
板」）暫停買賣，於本公告日期仍然暫停。

前景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NEUF Capital Limited（「投資者」）、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訂立排他
性協議。該排他性協議組成重組活動之一部份。於復牌建議下擬進行之本集團建議重組完成後，
預計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將獲重大改善，此乃由於因本公司債權人及持有本公司出具之擔保之附屬
公司之債權人而產生之所有負債，將透過香港及開曼群島之安排計劃（倘適用）和解及解除。

投資者目前正審議本集團之現有生物家畜飼料業務，主要涉及開發及分銷植物性益生素以及生產
與經營使用植物性益生素生產的終端用戶安全食品，並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提交復牌建
議。

本公司有信心，在投資者對業務及財務方面之大力支持下，本集團將在生物家畜飼料業務樹立穩
固地位，並在其股份恢復買賣後一段合理期間內，將業務達致可持續發展的規模。

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後發生之重大事項詳情載列如下：

(a) 清盤呈請

呈請人提呈之清盤呈請原計劃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進行聆訊，但已進一步延後至二零
一零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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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結算日後事項（續）

(b) 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本公司一名支援債權人Keywise Grea t e r Ch ina Oppor tun i t i e s 

Master Fund就委任本公司臨時清盤人向本公司單方面提出申請。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
高等法院委任安永企業財務服務有限公司之廖耀強先生與閻正為先生為本公司之臨時清盤人。

根據高等法院發出之命令，臨時清盤人（其中包括）保管及保護本集團之所有資產及管理本集
團，直至另行發出命令為止。臨時清盤人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
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
板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c) 建議重組本集團

臨時清盤人已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起就本集團之建議重組委任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
為本公司財務顧問（「財務顧問」）。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Good One International Inc. （「Good One」）、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
訂立一份排他性協議，授予Good One獨家權利以建議重組本集團。排他性協議隨後於二零零
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終止。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投資者、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訂立排他性協議（「排他性協
議」），授予投資者獨家權利以籌備復牌建議（「復牌建議」）以及就實施建議重組及復牌建議訂
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進行真誠磋商。

根據排他性協議，投資者已原則上承諾將以權益之形式向本公司提供資金，以協助建議重
組。投資者已於簽訂排他性協議後向臨時清盤人支付不可退還按金港幣 3,000,000元及費用出
資港幣 2,000,000元的已清算資金，以補償臨時清盤人及彼等的專業人士因建議重組產生的部
分費用。投資者將進一步向臨時清盤人及彼等的專業人士分期支付重組費用，以於協定期間
內實施重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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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結算日後事項（續）

(c) 建議重組本集團（續）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臨時清盤人獲得高等法院批准，執行營運資金融資協議及本公司全
資附屬公司東利中國有限公司（「東利中國」）與投資者之間的債券（統稱「該等協議」）。該等協
議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訂立。根據該等協議，投資者承諾向東利中國提供最多達港幣
9,000,000元的充足資金作為營運資金融資（「營運資金融資」），以清償交易及經營所需開支，
維持本公司業務於建議重組過程期間可持續經營。營運資金融資乃以債券作為抵押，受益人
為投資者，而該債券則以東利中國的資產作浮動抵押。其後，東利中國的全資附屬公司廈門
市東岳貿易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於中國註冊成立為外商獨資企業。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財務顧問已代表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

(d) 附屬公司清盤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Yang Yang Bio-Products (S) (PTE.) LTD.（「新加坡附屬公司」）
根據新加坡附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通過一項書面決議案，新加坡附屬公司將自願清盤，並
召開債權人會議。債權人會議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召開，以呈列新加坡附屬公司的
財務狀況表、委任清盤人及成立審查委員會。清盤人隨後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獲委任。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Japan Yang Yang Bio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Japan Yang Yang」）獲委任一名清盤人，而本公司董事被認為於二零零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失去對該公司之控制權。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政府部門已批准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東洋洋生物產
品有限公司進行清盤。

(e) 將按揭物業交回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向China Bio techno logy 

L imi t ed發出要求還款通知書，要求償還未償還按揭貸款。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臨
時清盤人將租賃樓宇及租賃土地以交吉方式交回中銀香港。按揭物業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
三十一日後出售，而相應的按揭貸款已全數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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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結算日後事項（續）

(f) 變更主要營業地點

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的現有租賃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歸還予業主。本公司的主要營
業地點已遷至香港港島東華蘭路 18號港島東中心 62樓臨時清盤人之辦事處。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證券中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第 8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有關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短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
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或須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至第 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長倉

    佔本公司
  股份╱股本 持有之股份╱股本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數目 百分比 附註

劉楊女士 透過受控制公司 普通股 432,000,000股股份 31.94% (1)

汪滿霞女士 透過受控制公司 普通股 400,000,000股股份 29.58% (2)

汪世華先生 直接實益擁有 購股權 3,200,000份購股權 0.24% (3)

關啟昌先生 直接實益擁有 購股權 3,000,000份購股權 0.22% (3)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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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證券中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長倉（續）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劉楊女士透過 JBC Bi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JBC生物科技」）持有。

(2) 該等股份由Concor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CPT」）持有，CPT為Concord Business 

Management Limited（「CBM」）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而CBM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則由汪滿霞女士擁有。根據二零
零七年九月六日之權益披露表格，汪世忠先生當日將其於本公司 400,000,000股股份之權利讓予汪滿霞女士。汪
世忠先生為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汪世華先生及汪滿霞女士之胞弟。

(3)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採納之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售股前計劃」）之條款，該
等購股權可由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起直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包括該日）止期間之任何時間內，以每股港
幣 0.55元之行使價行使。

(4) 關啟昌先生（「關先生」）已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直至於本公司之最後實際工作日，
關先生並未行使其購股權。關先生之購股權已被視為自動失效。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股本
衍生工具所關連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短倉，並無其他人士有權個別及╱或共同於本公司股東大
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5%或以上之投票權，及實質上指導或影響本公司之管理。

於回顧年度內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年內 於年內 於年內 於年內 於二零零八年 購股權之 購股權之 購股權之
參與者姓名或類別 八月一日 授出 行使 失效 註銷 七月三十一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附註 a）   （附註 b）  （附註 c）
         港幣
董事

汪世華先生 3,200,000 – – – – 3,200,000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0.55元
       二月二十三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二日
關啟昌先生 3,000,000 – – (3,000,000) – –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0.55元
       二月二十三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二日
      

 6,200,000 – – – – 3,200,000

其他僱員 400,000 – – (400,000) – –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0.55元
       二月二十三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二日
      

 6,600,000 – – (3,400,000) –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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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證券中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長倉（續）

附註：

(a) 倘承授人為本集團之僱員，購股權將於其與本集團之僱用終止時自動失效。僱員購股權可行使，直至其在集團
之最後實際工作日為止。

(b) 購股權之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開始日為止。

(c) 購股權之行使價須就供股、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之其他類似變動而作出調整。

在本公司目前之股本架構下，行使上述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 3,200,000份首次公
開售股前計劃購股權將導致發行額外 3,2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港幣 160,000元之額外股本及股
份溢價港幣 1,600,000元（未計發行開支）。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本公司
董事或僱員已行使任何購股權，亦無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計劃配發或發行股份。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證券中之權益」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內任何時間本公
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或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作出任何安排，讓本公司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年幼
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置
存之登記冊所知，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以下人士（本公司之董
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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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及短倉（續）

主要股東

   持有之股份╱股本 佔本公司
   衍生工具數目╱ 已發行股
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股份 金額（長倉） 本百分比 附註

JBC生物科技 公司 普通股 432,000,000股股份 31.94% (1)

CPT 公司 普通股 400,000,000股股份 29.58% (2)

CBM 透過受控制公司 普通股 400,000,000股股份 29.58% (2)

Keywise Capital 投資經理 普通股 442,599,386股股份 32.70% (3)

 Management

 (HK) Limited

Keywise Greater 投資經理 普通股 442,599,386股股份 32.70% (3)

 China

 Opportunities

 Master Fund

 （「Keywise」）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劉楊女士透過 JBC生物科技持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公告所述之未獲授權出
售 48,000,000股股份前，JBC生物科技持有 48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 35.94%。

(2) CPT乃CBM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而CBM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汪滿霞女士全資擁有。因此，CBM及汪滿霞女士被
視為於CPT持有之 4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Keywise是由Keywise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管理之投資基金。該等股份包括：(i)220,496,000股本
公司股份；及 (ii)151,515,151股及 70,588,235股分別因轉換可換股債券及行使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而將予發行之
相關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或主要行政人員並不知悉任何
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 3分部
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短倉，或擁有附帶權利在所有情況下可
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之 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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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守則」）所載的良好企業管治原則（「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列情況除外：

1. 基於實際理由，未能就本公司大部分董事會（「董事會」）會議給予十四天之提前知會。在十四
天之提前知會並不可行的情況下，並無於有關董事會會議知會中載明理由。本公司董事將就
定期董事會會議給予十四天提前知會，以讓本公司全體董事有機會出席，並將竭盡所能就所
有其他董事會會議給予合理知會（守則條文A.1.3）；

2.  劉楊女士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負責管理董事會及本集團的業務（守則條文A.2.1）；

3.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
輪值退任（守則條文A.4.1）；

4. 並無設立薪酬委員會以審閱董事薪酬政策及其他薪酬相關事宜。本公司董事將在實際可行情
況下盡快設立具有明確權限及職責之特定成文權責範圍之薪酬委員會（守則條文B.1.1）；

5.  本公司並無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載之財務報告及披露規定，該等規定訂明，本公司須定期
刊發年度、中期及季度報告。本公司董事將竭盡所能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載之財務報告及
披露規定刊發年度、中期及季度報告，以向本公司股東呈列有關本公司表現、情況及前景之
平衡、清晰及可估計之評核（守則條文C.1.3）；

6.  本公司董事並無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之有效性。就此而言，本公司董事將至少每年審閱
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之有效性一次（守則條文C.2.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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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董事並無與本公司股東持續保持對話。就此而言，本公司董事將至少每年舉行股東大
會一次，以便與本公司股東溝通及鼓勵彼等參與（原則E.1）。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主要股東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與本
集團之業務有所競爭或可能有所競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或其附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或本公司附屬公司之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能為就委任、重新委任及終止聘用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批准外聘
核數師之酬金及委聘條款，並負責處理與外聘核數師辭任或罷免有關之任何問題；審議本集團之
季度、中期及年度報告及賬目；及監察本公司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程序。

由於並無足夠本公司董事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本公司現時並無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截至二
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尚未經任何審核委員會審議。然而，本公司董事
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設立審核委員會。

代表
中華藥業生物科學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執行董事
汪世華

香港，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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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汪滿霞女士及汪世華先生；及一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即陳健衡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一連七日於創業板網頁 (www.hkgem.com) 刊登及於本公司網頁
www.irasia.com/listco/hk/chinamedical刊登。


